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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有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若公

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完毕，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

销。 如法律法规对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法律法规实行。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20元/股

● 回购股份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未来

3个月、未来6个月暂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相关人员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

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

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全体董事出席

会议，最终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 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本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

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4/25~2026/4/24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2025/4/25

预计回购金额 150万元~300万元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23.20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6.47万股~12.93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08%~0.17%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B884919608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建立并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

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若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完毕，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如法律法规对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则本回购方

案按调整后的法律法规实行。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

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下限时，则回购期限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在回购期

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股份期间的相关规定有变化的，则按照最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应调

整不得回购的期间。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的用途：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回购完成后三年内予以转让；若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未能在股

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三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如法律法规对相关规定

进行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法律法规实行。

回购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上限23.20元/股，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300万元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12.93万股，回购股份比例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7%。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150万元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6.47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8%。具

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回购用途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测算回购数量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回购实施期限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

150-300 6.47-12.93 0.08%-0.17%

2025/4/25-2026/4/2

4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不超过人民币23.20元/股（含），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77,200,000 100 77,200,000 100 77,200,000 1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650,000 3.43 2,714,655.17 3.52 2,779,310.34 3.60

股份总数 77,200,000 100 77,200,000 100 77,200,000 100

注：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1、 根据本次回购方案， 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限内择机支付， 具有一定弹性。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公司总资产

138,025.3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75,300.84万元，母公司流动资产为60,682.95万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300万元测

算，分别占以上指标的0.22%、0.40%、0.49%。 根据公司经营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人民币300万元上限股份回购金额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能力支付回购价款。

2、本次实施股份回购对公司偿债能力等财务指标影响较小，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4.30%，母公司货

币资金为8,765.97万元，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有利于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调动员工积极性，提升核心团队凝聚力、企业核

心竞争力和经营业绩，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本次股份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

市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

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1、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2、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计划。

3、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的行为、亦不存在

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若上述人员后续有增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的具体情况

2025年4月22日，公司向张银花、徐立、李照、李万凤、张春兰发出问询函，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2025年

4月25日，张银花、徐立、李照、李万凤、张春兰回复其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相关人员未来拟实施股份减

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当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份转让。若未能如期实施该

计划，未使用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若发生注销情形，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本次回购的股份应当在披露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

告后三年内转让或注销。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若发生注销情形，公司将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

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停牌的，决定回购顺延相关事项；

2、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根据实际回

购情况，对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

3、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

事宜；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

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示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

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

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立情况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具体情况如下：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B884919608

（二）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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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800号A栋上海浦江智选假日酒店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811,7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70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董事长Gerald� G� Wong先生提议和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赵海波先生主

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的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发表了见证法律意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其中，董事赵海波先生、董事张杰先生、董事赵宏伟先生和独立董事秦桂森先生均现场出席了

本次会议；董事长Gerald� G� Wong先生、独立董事刘贵松先生和独立董事姚明龙先生均通过远程会议系统接入方式出席了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体监事均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3、总经理Gerald� G� Wong先生通过远程会议系统接入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赵海波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程谷成先生和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金泽清先生均现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0,594 99.7138 117,624 0.2227 33,500 0.063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5,994 99.7051 117,324 0.2222 38,400 0.072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2,594 99.7176 114,824 0.2174 34,300 0.065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7,094 99.7072 117,924 0.2233 36,700 0.0695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4,194 99.7017 121,724 0.2305 35,800 0.0678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49,394 99.6926 127,424 0.2413 34,900 0.0661

7、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1,694 99.7159 115,124 0.2180 34,900 0.0661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8,394 99.7097 115,624 0.2189 37,700 0.0714

9、议案名称：关于增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4,894 99.7031 117,824 0.2231 39,000 0.0738

10、议案名称：2025年半年度现金分红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5,394 99.7229 112,824 0.2136 33,500 0.0635

11、议案名称：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23,994 99.6445 153,024 0.2898 34,700 0.0657

12、议案名称：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12.01、子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13,294 99.6243 159,824 0.3026 38,600 0.0731

12.02、子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16,094 99.6296 160,224 0.3034 35,400 0.0670

12.03、子议案名称：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13,294 99.6243 162,624 0.3079 35,800 0.0678

12.04、子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10,394 99.6188 165,524 0.3134 35,800 0.0678

12.05、子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10,394 99.6188 164,624 0.3117 36,700 0.0695

12.06、子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12,394 99.6226 163,524 0.3096 35,800 0.0678

12.07、子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9,194 99.6165 163,524 0.3096 39,000 0.0739

12.08、子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8,694 99.6156 164,024 0.3106 39,000 0.0738

12.09、子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5,094 99.6088 166,024 0.3144 40,600 0.0768

12.10、子议案名称：筹资成本分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10,394 99.6188 165,524 0.3134 35,800 0.0678

12.11、子议案名称：中介机构的选聘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6,094 99.6106 167,424 0.3170 38,200 0.0724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26,894 99.6500 144,724 0.2740 40,100 0.0760

14、议案名称：关于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12,394 99.6226 158,724 0.3005 40,600 0.0769

15、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5,494 99.6095 165,124 0.3127 41,100 0.0778

1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有关事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15,594 99.6286 155,424 0.2943 40,700 0.0771

17、议案名称：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4,794 99.6082 165,124 0.3127 41,800 0.0791

18、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26,894 99.6500 145,024 0.2746 39,800 0.0754

1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04,794 99.6082 165,124 0.3127 41,800 0.0791

2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发行境外上市股份后适用的《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27,394 99.6510 145,124 0.2748 39,200 0.0742

2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21.01、子议案名称：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8,594 99.7101 114,524 0.2169 38,600 0.0730

21.02、子议案名称：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7,994 99.7089 113,124 0.2142 40,600 0.0769

21.03、子议案名称：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6,794 99.7066 114,924 0.2176 40,000 0.0758

21.04、子议案名称：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9,794 99.7123 111,824 0.2117 40,100 0.0760

21.05、子议案名称：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63,994 99.7203 111,824 0.2117 35,900 0.0680

21.06、子议案名称：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9,894 99.7125 111,824 0.2117 40,000 0.0758

2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发行境外上市股份后适用的《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56,794 99.7066 116,324 0.2203 38,600 0.07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649,56

5

98.2437 117,924 1.3394 36,700 0.4169

5 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报酬的议案

8,646,66

5

98.2108 121,724 1.3826 35,800 0.4066

8 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650,86

5

98.2585 115,624 1.3133 37,700 0.4282

9

关于增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8,647,36

5

98.2188 117,824 1.3383 39,000 0.4429

10 2025年半年度现金分红预案

8,657,86

5

98.3380 112,824 1.2815 33,500 0.3805

11

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8,616,46

5

97.8678 153,024 1.7381 34,700 0.3941

12

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 - - - - -

12.01 上市地点

8,605,76

5

97.7463 159,824 1.8153 38,600 0.4384

12.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8,608,56

5

97.7781 160,224 1.8199 35,400 0.4020

12.03 发行及上市时间

8,605,76

5

97.7463 162,624 1.8471 35,800 0.4066

12.04 发行对象

8,602,86

5

97.7133 165,524 1.8801 35,800 0.4066

12.05 发行方式

8,602,86

5

97.7133 164,624 1.8698 36,700 0.4169

12.06 发行规模

8,604,86

5

97.7360 163,524 1.8573 35,800 0.4067

12.07 定价方式

8,601,66

5

97.6997 163,524 1.8573 39,000 0.4430

12.08 发售原则

8,601,16

5

97.6940 164,024 1.8630 39,000 0.4430

12.09 承销方式

8,597,56

5

97.6531 166,024 1.8857 40,600 0.4612

12.10 筹资成本分析

8,602,86

5

97.7133 165,524 1.8801 35,800 0.4066

12.11 中介机构的选聘

8,598,56

5

97.6645 167,424 1.9016 38,200 0.4339

13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

司的议案

8,619,36

5

97.9007 144,724 1.6438 40,100 0.4555

14

关于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的议案

8,604,86

5

97.7360 158,724 1.8028 40,600 0.4612

15

关于本次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8,597,96

5

97.6577 165,124 1.8755 41,100 0.4668

16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

处理与本次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有关事项

的议案

8,608,06

5

97.7724 155,424 1.7653 40,700 0.4623

17

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8,597,26

5

97.6497 165,124 1.8755 41,800 0.4748

18

关于投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8,619,36

5

97.9007 145,024 1.6472 39,800 0.4521

19

关于聘请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审计机构的

议案

8,597,26

5

97.6497 165,124 1.8755 41,800 0.4748

注：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2、13、14、15、16、17、18和20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且已获得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第12和21项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表决议案，且已获得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明康、黄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对《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138

证券简称：中青旅 公告编号：临

2025-014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指定副总裁代行财务负责人

及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副总裁（分管财务工作）兼董事会秘书范思远先生已于2025年4月17日辞去上

述职务（详见公司《临2025-012号公告》）。 为保证公司财务工作及信息披露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25年4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1人，

实到董事11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指定副总裁代行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同意在聘任新任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前，指定公司副总裁高鹭华

女士代行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职责。 高鹭华女士简历如下：

高鹭华，女，1971年3月生，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会计师，中共党员。 历任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中国光大

（集团）总公司股权管理部控股管理处副处长、处长，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股权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兼控股管理处高级经理，中国青旅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928

证券简称：西安银行 公告编号：

2025-016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

二级资本债券（第一期）发行完毕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陕西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成功发行“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二级资本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

本期债券于2025年4月24日簿记建档，并于2025年4月28日发行完毕，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0亿元，品种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

第5年末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票面利率为2.35%。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用于充实本公司二级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增强本公司营运实力，提

高抗风险能力，支持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5-46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12,926,0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74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金海

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现场出席4人，独立董事陈道峰先生、龚行楚先生、李俊华先生均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刘明亮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海润先生现场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458,855 98.8679 7,098,900 0.7008 4,368,303 0.4313

2.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112,155 98.8336 8,237,600 0.8132 3,576,303 0.3532

3.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226,255 98.8449 8,126,500 0.8022 3,573,303 0.3529

4.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1,070,455 98.8295 8,279,700 0.8174 3,575,903 0.3531

5.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5,034,551 97.2464 25,061,404 2.4741 2,830,103 0.2795

6.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0,795,451 98.8024 9,347,404 0.9228 2,783,203 0.2748

7.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用信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4,797,651 97.2230 24,659,504 2.4344 3,468,903 0.3426

8.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49,856 78.7562 7,722,400 15.6548 2,757,000 5.589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41,451,86

4

92.1015

9,347,40

4

6.0862 2,783,203 1.8123

7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综合

授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

请授信用信担保的议案》

125,454,06

4

81.6851

24,659,50

4

16.0561 3,468,903 2.2588

8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预计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8,849,856 78.7562

7,722,40

0

15.6548

2,757,00

0

5.58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中，议案8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广投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已回避表决。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律师：覃锦、刘卓昀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565

证券简称：中谷物流 公告编号：

2025-015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79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7 － 2025/5/8 2025/5/8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1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100,063,103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79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659,049,851.37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7 － 2025/5/8 2025/5/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

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中谷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谷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谷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

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按10%的税负代扣个人所得税。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如该类股东需本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 在本次分配股权登记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文

件（出具需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函、股票账户卡复印件、QFII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有效

证明文件）。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

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

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1761722

特此公告。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增加基金直销账户信息的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广大投资者投资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本公

司于2024年4月29日新增浦发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直销账户。 本公司直销账户信息如下：

1）中国工商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喜年支行

银行账号：4000� 0324� 2920� 0777� 678

2）中国建设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4420� 1501� 1000� 5253� 1785

3）中国农业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凤凰支行

银行账号：4103� 3100� 0400� 0662� 8

4）招商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7559� 1872� 1710� 402

5）中信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罗湖口岸支行

银行账号：8110� 3014� 1320� 0268� 711

6）交通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红荔支行

银行账号：4438� 9999� 1010� 0069� 3313� 2

7）民生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民生银行科苑支行

银行账号：6308� 0129� 2

8）中国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深圳公园大地支行

银行账号:� 7588� 6951� 0704

9）兴业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 3370� 1010� 0102� 4806� 47

10）平安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 1965� 6629� 3600� 91

11）浦发银行

账户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 7917� 0153� 8900� 0001� 7

投资者可通过如下方式了解详细情况：

客户服务热线：4008-088-088

公司网站：www.essencefund.com

以上信息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

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 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04月29日

证券代码：

688757

证券简称：胜科纳米 公告编号：

2025-011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朝前路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55,707,6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55,707,6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40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40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晓旻先生主持。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秋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公司类型、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55,692,934 99.9942 6,058 0.0023 8,667 0.0035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亚男、解树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

601519

证券简称：大智慧 编号：临

2025-038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4月28日， 湘财股份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16,401,85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80%； 本次质押股份数量

23,000,000股；本次质押后，湘财股份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168,406,687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77.8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8.40%。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股份” ）的通知，湘财股份

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湘财股份

是否为控股股东 否

本次质押股数 23,000,000股

是否为限售股 否

是否补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年4月25日

质押到期日 2026年4月16日

质权人 哈尔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6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5%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生产经营

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做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相关股份不具有潜在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湘财股份的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湘财股份

持股数量（股） 216,401,857

持股比例 10.80%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数量（股） 145,406,687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股） 168,406,687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7.8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40%

已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股份数量（股） 0

已质押股份中冻结股份（股） 0

未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中限售股份数量（股） 0

未质押股份中冻结股份数量（股） 0

注：因湘财股份发行的可交换债券的持有人自主换股导致湘财股份自 2025年2月14日至今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质押股份数量均减

少17,590,361股。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证券简称：中国建筑 公告编号：临

2025-03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投资北京市朝阳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下属子公司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建一局）投资北京市朝阳区黄杉木店、孙河两组团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近日，由中建一局下属子企业中建智地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智地）等单位组成的联合体竞得本项目土地使用权。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由黄杉木店平房区城中村改造项目2107-01、02、03地块、孙河组团土地储备项目2902-73地块组成，总

占地面积约14.83万平方米，总计容建筑面积约28.27万平方米，规划用途包括商品住宅、商业、幼托等。 中建智地与北京市朝阳城市建设

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按照97%和3%的持股比例成立北京兴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兴鼎）。 北京兴鼎、北京方兴亦城置

业有限公司、广州越秀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竞得本项目土地使用权，共同实施开发。 本项目土地获取价款126亿元。

本项目土地使用权的竞得和投资开发，有利于公司提高在北京区域市场的影响力、引领力及品牌号召力，助力公司深耕北京房地产

开发市场。 本项目是公司在当前市场状况下，结合实际并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投资决策。 本项目的后续实施尚需履行相

关程序，项目开发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受宏观政策、项目开发周期、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